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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于先生与霍女士曾是夫妻，2010年2月离婚。2010年5月，霍女士被银行告
知，其名下的一张信用卡透支3万余元后未按期还款，如其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还清
欠款并支付罚息1500元，银行将对霍女士提起诉讼。

这张以霍女士名义开立的信用卡，是于先生2009年经霍女士同意，借给蔡先生使用
。可是蔡先生因琐事牵连被公安机关拘留，一直未还欠款，如今更因失业而无力偿
还。

这时，为使前妻免遭银行起诉，于先生以自己的名义向岳母姜女士出具了借条。于
先生从姜女士处取得借款后，立即到银行偿还了霍女士信用卡的欠款。就在于先生
认为事情已经妥善解决时，姜女士却将其诉至法院。

庭审中，于先生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实际借款人，而是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
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意见)第十四条中所述的代借人，还拿
出蔡先生出具给姜女士的借条，希望能用这张借条从姜女士那里换回自己署名的借
条。

法院认为，《意见》第十四条规定：行为人以借款人的名义出具借据代其借款，借
款人不承认，行为人又不能证明的，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。这一条规范的是行为
人以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名义出具借据，代第三人借款的行为，而
本案中于先生以自己的名义向姜女士借款，欠条上签署的也是他的名字，他本人取
得借款并使用，于先生是这个借款合同的当事人，不存在于先生以借款合同当事人
之外的第三人的名义借款的情况。因此，于先生不是所谓的代借人。

同时，借款的事由和借款的用途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，无论于先生借款
的起因是什么、他将钱作何用，均不构成其不偿还欠款的理由。于先生不是信用卡
的开立人，也不是实际透支人，本来他没有偿还信用卡欠款的义务。但他为让前妻
免于被起诉，向姜女士借钱偿还了信用卡的欠款。在他偿还姜女士的借款后，还可
以向因他支付信用卡欠款而受益的人进行追偿。最后，法院判决于先生向姜女士偿
还借款4万元并支付利息1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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